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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时报网友：

我以前购买了东方
电子

，

看到东方电子可以赔偿
，

我还
可以参加吗

？

郑名伟律师： 东方电子案已经

圆满解决， 绝大多数投资者得到满

意赔偿。 但现在该案已过了诉讼时

效，再起诉也得不到保护了。

时报网友：

说白了
，

虚假陈述就
是做假行为

。

现在流行
“

打假
”，

对于这
些公司

，

管理层要加大打击力度
。

我们
小股民

，

是不是只有上当受骗的份
？

郑名伟律师：投资者要树立理性

维权、积极投资的观念，用“手”“脚”

投票、买卖，对于部分造假公司，要坚

决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已。

时报网友：

虚假陈述案子有诉
讼时效吗

，

通常是几年
？

郑名伟律师： 虚假陈述案件的

诉讼时效是两年。

时报网友：

起诉虚假陈述的公
司要满足哪些条件

？

郑名伟律师：必须受证监会、财

政部等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及法院

的生效判决确定的上市公司及相关

机构。 对于这些责任人，在相应的索

赔时间段内，诉讼时效未届满前，准

备相应诉讼资料，可以起诉。

时报网友：

中兴通讯是否可以
索赔

，

怎样索赔
？

郑名伟律师：中兴通讯

2008

年

10

月

7

日公告因虚假信息受财政部

处罚， 在

2008

年

3

月

20

日后购进

持有到

2008

年

10

月

7

日后的投资

者，可以进行索赔。 索赔需要准备身

份证、股东账户复印件、对账单原件

等资料。

时报网友：

从网上看到粤美雅
的索赔期是

2003

年
12

月
26

日到
2005

年
4

月
30

日
，

为什么我
2000

年购买的粤美雅不可以索赔
？

郑名伟律师：

2000

年购买的粤

美雅股票，是不可以索赔的。 因为粤

美雅虚假陈述实施日是从

2003

年

12

月

26

日披露预盈公告起算，按照

最高院

2003

年

1

月

9

日 《若干规

定》， 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前购买的，

损失与造假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

当然，也有投资者认为，我买了本来

要卖掉的，看到预盈了，所以继续持

有。 我的损失是造假引起的，存在因

果关系。 但是， 在现有的法律依据

中，对这问题没有进一步完善规定，

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前购买是得不到

保护的。

时报网友：

请问律师
，

我国上市
公司虚假陈述的面有多大

？

郑名伟律师：在东方电子、大庆

联谊、银广夏、泰格生物等虚假陈述

索赔案中， 参与诉讼的人数达上万

人，索赔金额达几个亿。 现在还有将

近

40

多家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可以

进行索赔，应该说，相对于上千家上

家公司，几十万亿市值来说，比例还

是比较小的， 但造成的恶劣影响是

巨大的。

时报网友：

对于前置程序
，

上一
场有嘉宾建议适当放宽范围

，

让大家
可以更直方便地参与到维权诉讼

。

对
于此

，

二位律师有没有什么看法
？

郑名伟律师：针对我国的国情，

从举证可操作性以及避免诉讼 “爆

炸”的角度考虑，保留前置程序还是

必要的。

时报网友：

交易所的谴责算不
算前置条件呢

？

郑名伟律师： 交易所的谴责不

属行政处罚，不可以算前置程序。

时报网友：

我在
2004

年购买的
粤美雅

，

参加诉讼要交纳什么费用
？

郑名伟律师：参加粤美雅虚假陈

述诉讼，需要交纳诉讼费及律师费。

时报网友：

为什么索赔要公证
？

我要去哪里公证
？

郑名伟律师：根据《若干规定》，

投资者起诉时要提交经公证证明的

身份证明原件， 是为了避免操纵他

人账号的这部分人冒用他人名义参

加诉讼。 公证需到户籍所在地公证

处办理。

时报网友：

我是去年
6

月
60

多
元购买了中兴通讯

，

是否可以索赔
？

郑名伟律师：可以参加索赔，支

持投资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

法利益。

时报网友：

起诉上市公司
，

能够
打赢吗

？

现在有没有成功案例
。

郑名伟律师： 起诉上市公司虚

假陈述索赔， 绝大多数投资者都可

以得到赔偿，像在东方电子、大庆联

谊、银广夏等案件中，投资者都得到

了满意的赔偿。

时报网友 ：

2008

年

2

月买入

000981

， 当时公司

4

次公告重组隐

瞒了大股东违规占款

20

亿元的担

保，没有及时披露，现在公司已经暂

停上市。 我要起诉的话需要准备哪

些资料，走那些程序，胜算多大？

郑名伟律师： 兰光属于虚假陈

述上市公司，也是可以索赔的。 但你

购入的时间点， 有可能不属于可索

赔的时段， 请到证券营业部打印出

对账单后咨询专业律师。

时报网友：

是不是我损失多少
，

就可以赔多少
？

郑名伟律师： 虚假陈述赔偿案

中， 因虚假陈述造成的损失部分是

可以得到赔偿的。 但在投资者实际

遭受的损失中， 有的是因为虚假陈

述造成的、 有的是因为大盘系统风

险造成的（大盘下跌），所以，并不是

损失多少，就赔多少。

时报网友：

我购买了中兴通讯
，

打官司要多久才能得到赔偿
？

郑名伟律师： 虚假陈述索赔案

件一般时间都比较长， 投资者要耐

心等待。

时报网友：

我们起诉了科龙
，

怎
么到现在还没有结果啊

？

郑名伟律师：科龙案

2008

年

10

月

30

日开庭，现正在审理中，相信

法院会给投资者一个公正的结果。

时报网友：

2005-2006

年期间西
安的许多企业根本不够上市条件

，

愣是宣传要在海外上市
。

投资者看
到这些宣传购买了这些公司的股
权

，

结果公司不能上市甚至是乡镇
级别的小作坊

，

大肆宣传是否属于
虚假陈诉

？

郑名伟律师：这属于欺诈。 虚假

陈述， 现特指证券市场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不正当

披露这四个方面。

时报网友：

我购买的股票
，

符合
公布的索赔条件

，

不过现在没有损
失

，

也可以参加索赔吗
？

郑名伟律师： 只要符合索赔条

件的，不管现在有没损失，都可以参

加索赔。 因现在没有损失，实际上是

一部分应当获得的利益没有得到，

这也是损失。

时报网友：

请问专家
，

私下签定
的委托股票投资协议

，

对方承诺保
本的

，

有没有法律效力
？

如果一旦亏
损

，

对方不给我保本了
，

那我应该如
何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

郑名伟律师：保本条款，按《证

券法》规定是无效的。 对无效造成的

损失，按照过错程度共同承担责任。

（

文 雨

整理
）

� � � �四川宏华石油设备有限公司股权

纠纷， 缘起于大股东利用企业改制，涉

嫌侵犯小股东合法权益的事件，具有一

定的典型性。 如何依法处理此类纠纷，

维护职工股东的合法权益，值得我们在

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探索。

职工作为股东资格是否合法

我们认为，在

1997

年宏华公司由原

企业改制时， 职工以个人自愿出资形式

认购股份，并持有股权成为公司股东，出

资职工作为公司股东的证据是充分的。

首先，从出资来源看，职工是该部分

股权的实际出资者。 本着谁出资谁持有

的原则， 这部分股权应当属于实际出资

的职工个人所有。从股权凭证看，宏华公

司给每位出资的职工出具了 《川油广汉

宏华有限责任公司钻采厂职工股认购卡

（凭证）》。认购卡明确写清：“本人拥护公

司章程、 风险共担、 利益共享、 绝不退

股”。

2001

年，公司又换发为《川油广汉

宏华有限责任公司出资证明 （兼记录

卡）》，卡上注明出资人、出资金额、股票

号、记录卡号、股东留存字样及公司和董

事长的签章。同时，公司股东名册上也明

确记载为股东。上述书面凭证，构成了职

工作为公司股东的直接证据。

其次，从股东权益看，从

1997

年出

资至

2002

年， 职工每年都按照公司规

定取得红利和红股，享受了只有股东才

能享受的权益。 由公司印制的“股权交

割单”股权转让及注意事项以“注”字特

别提示：“股权交割对象仅限于川油广

汉宏华有限公司在册股东”。 在

1997

年

12

月、

2001

年

9

月

19

日、

2002

年

4

月

28

日、

2003

年

11

月

11

日、

2004

年

4

月

5

日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中， 均明

确出资者即为公司股东。

因此，我们认为，职工在履行股东

出资义务、享受股东权益及相关书面凭

证上，都具备了股东的法律特征。 上述

书面凭证，构成了职工作为公司股东的

直接证据， 因而其股东资格是真实、合

法、有效的。

“股东代表”产生是否缺乏依据

我们认为，

11

名“股东代表”在公司

操纵下，擅自把

700

名职工的股权回购

并注销没有任何依据。

首先， 股东代表的产生没有法律依

据，我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无

“股东代表”一词的表述、规定和定义。 因

此，本案“股东代表”并不具备法律意义

上的具有合法代理权的主体资格。

其次，宏华公司认可的股东代表系

公司党政部门行政任命而并非选举产

生。 宏华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宏华集团）

在招股章程及宏华公司答辩中多次声

称，股东代表是“选举”产生，但事实却

是从无选举事实。 所谓股东代表均由公

司党政部门行政任命，根本无法体现职

工股东的股东权利和民主意愿，所谓选

举完全是无中生有。

第三，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股东代表” 的权利行使得到了职工股

东的委托和授权，股东代表等未经职工

股东授权的所谓“代理”行为和对决议

的表决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行为，对职

工股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综上，所谓“股东代表”并无由职工

股东认可并具有相对应的实体权利和

义务，其产生和权利行使没有任何合法

依据。

公司股东大会程序是否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

42

条的规定：“召开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

召开

15

日前通知全体股东”。第

43

条规

定：“股东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

表决权”。 但宏华公司少数人却在明知职

工股东强烈反对的情况下， 即不提前通

知职工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又不书面告

知会议将要审议的决议内容， 而在小范

围里召开了股东大会， 由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和股东代表组成的一致行动集团，

通过了有关强行回购职工股权的决议。

宏华公司的上述行为违背了职工

的意志，损害了其利益，也违反了平等、

自愿的原则。 未经委托人授权的行为和

对决议的表决， 依法应当认定为无效，

对职工股东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宏华公

司股东大会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程序，剥

夺了职工股东参加股东会的权利和相

应的知情权、表决权，因而是无效的。

强行回购注销股权是否合法

宏华公司称， 职工虽然已经实际

出资但没有股东资格。 我们认为，职工

出资时都是真实、 自愿、 公开的，把

700

名职工持有的股权挂在

11

人名

下， 是公司背着职工进行有损职工利

益和真实意愿的欺骗行为。 并且，所有

初始及历次工商登记的情况， 事先事

后均没有告知职工股东。 职工股东由

于对公司运作及工商登记的规定并不

了解。 同时，职工本人由于已经出资并

持有股权凭证，又享受公司送股、配股

和分红等股东权利， 其股东资格是众

所周知的事实。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少数人把职

工的实名股东擅自变成隐名股东，并进

而回购并注销股权的行为是无效的，公

司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职工有权依

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根据《公司法》第

20

条规定：“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

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宏华公司、宏华集团

及股东代表等少数人利用自己的地位，

滥用股东权利，操控股东大会，通过非

法决议，剥夺职工权利，侵吞职工利益，

使职工的财产权利和民主权利受到了

严重损害，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公司法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构成对职工股东的

严重侵权。 为维护法律尊严，维护正常

的经济秩序，职工股东有权依法采取法

律手段追究公司及有关人员的法律责

任，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职工股股权纠纷案始末
� � � �

1994

年
，

四川省石油管理局广汉石
油钻采设备制造厂设立了下属多种经
营性质的川油宏华实业开发公司

。

1997

年
12

月
，

公司改制为川油广汉宏华有
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宏华公司
），

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80

万元
。

广汉市产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
（

1997

）

第
39

号的批复同意公司设立
。

原
始章程第

13

条规定
，

公司
“

股份设置及
股东名称

”

为
“（

一
）

公司集体股权
17.72

万元
，

占股本总额的
22.15%

；（

二
）

公司
职工劳动产权股

17.72

万
，

占股本总额
的

22.15%

；（

三
）

四川石油管理局石油钻
采设备制造厂国有法人股权

8.86

万元
，

占股本总额的
11.07%

；（

四
）

职工现金股
35.70

万元
，

占股本总额的
44.63%

。

其
中

，

职工现金股即指原四川广汉石油钻
采设备制造厂职工募集股本现金

30

万
元

，

以及同为钻采厂职工的法定代表人
张弭等

11

个个人的现金股
5.70

万元
，

合计职工现金股
35.70

万元
。

职工现金股构成

1997

年
12

月
，

1000

名职工每人出
资

300

元
，

每
1

元为
1

股
。

1998

年
11

月
，

公司向每个职工颁发了川油广汉宏
华有限公司钻采厂职工股认购卡

（

凭
证

），

认购卡明确记载了出资职工姓名
、

股数
、

金额
，

并声明
，“

本人拥护公司章
程

，

风险共担
，

利益共享
，

绝不退股
，

并

为公司共谋发展
”。

2001

年
3

月
，

公司将职工股认购卡
换发为川油广汉宏华有限公司出资证明
（

兼记录卡
），

出资证明记载了记录卡号
、

股票号
、

股东代表和出资人姓名以及送
配股

、

红利和股权转让等事项
，

出资人在
出资人一栏

、

公司财务在经办人一栏
、

股
东代表在复核人一栏

、

法定代表人在董
事长一栏分别签名

，

公司并在右上方特
别加盖

“

股东留存
”

印章
。

由公司印制的
“

股权交割单
”

股权转让及注意事项以
“

注
”

字特别提示
：“

股权交割对象仅限于
川油广汉宏华有限公司在册股东

”。

在
1997

年
12

月
、

2001

年
9

月
19

日
、

2002

年
4

月
28

日
、

2003

年
11

月
11

日
、

2004

年
4

月
5

日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
中

，

均明确出资者即为公司股东
。

强行股权回购引发纠纷

2005

年
11

月底
，

公司召开会议
，

动
员职工股东同意公司提出的股权回购
方案

。

许多人事先获悉会议内容后
，

以
拒绝参加表示不满

。

参加会议的大多数
人当场在公司发放的征求是否同意回
购的表格上表示

“

强烈反对
”，

根本不同
意卖出股权

。

因此
，

他们或者不予领取
，

或者撕掉确认函表示反对
。

为了动员职工股东同意回购股权
，

宏
华公司作了

《

关于以回购方式规范整改股
权的说明

》，

称
“

宏华事实上已经处于生死

关头
”、“

宏华将可能完全丧失生命力
”、

“

在不断地为生存担忧
，

持续走向衰败的
情况下

，

受损的是宏华公司
，

也必然是各
位股东

。

到时股权大幅缩水
，

职工股股东
连最基本的利益都将无法得到保障

”。

而
根据公司

2006

年财务报表及宏华集团招
股章程上显示

，

公司发展势头良好
，

正在
积极准备海外上市

。

二者大相径庭
，

职工
股东认为这是公司的陷阱和欺诈

。

2006

年
7

月
28

日
，

公司正式书面
通知出资职工

：“

根据公司
2006

年
1

月
7

日股东会决议
，

以及公司与相关股东
签署有效的

《

股权回购协议
》，

公司已经
于

2006

年
4

月
26

日正式办理完毕与
回购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

，

协议回购的
股权已全部在工商部门注销

。

至此
，

原
11

名钻采厂职工个人股股东名下的全
部股权已经不再存在

，

其背后出资人的
权益已转为现金

”。

在自己不同意回购
、

更没有亲自办理手续的情况下
，

职工股
东知道自己拥有合法所有权的股权被
强行回购和注销了

。

知悉上述情况后
，

职工股东与公司
董事长多次进行交涉

，

但被告知
，

职工
股东不是股东

，

无权主张股东权利
。

之
后

，

职工股东向德阳市委
、

市政府进行
投诉

，

有关部门召开协调会
，

但未果
。

事后
，

职工股东到工商部门进行调
查

，

了解到股权被回购注销的真实情况
：

2006

年
1

月
7

日
，

在没有通知职工股东

参加会议并告知会议内容的情况下
，

宏
华公司在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人股东及

11

名由单位党政工部门指定的
“

股东代
表

”，

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回购职工股权的
《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

公司在明知大多数职工强烈反对回购
，

也明知股东代表未经职工股东同意并委
托的情况下

，

仍然采取一致行动通过了
回购职工全部股权的决议

。

同时
，

公司向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了这些属于职工
所有的股权

，

并办理了减资手续
。

2007

年底立案

之后
，

其中
57

名职工股东提出要求
，

判令赔偿原告拥有的宏华集团股份数
92221316

股
，

并登记于股权登记机构
；

判
令被告强行回购

，

并注销原告所持宏华公
司股权的侵权行为无效

；

判令被告赔偿原
告相应的股东权益

；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维
权发生的调查费等诉讼请求

。

2007

年
10

月
，

57

名职工股东作为
原告

，

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宏华
公司等

16

个被告
，

但法院拒绝立案
。

12

月
11

日
，

57

名原告起诉宏华公司
、

香港
宏海公司等

16

个被告股权纠纷案由成
都市中级法院正式受理

。

2008

年
5

月
15

日
，

法院原定组织原告和被告证据交
换的通知

，

后因汶川大地震改期至
7

月
9

、

10

日进行了第一次证据交换
。

近期
，

法院将通知第二次开庭
。

（陈 荣）

来信选登

我们是四川宏华石油设备
有限公司

，

原名川油广汉宏华有
限责任公司的出资股东

，

现反映
我们被董事长兼总经理蓄意非
法强行剥夺职工股股权

，

严重侵
害股东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

川油广汉宏华有限责任公
司

（

简称宏华公司
），

前身系原四
川石油管理局广汉石油钻采设
备制造厂

（

简称钻采厂
）。

因公司
工商注册登记前资金不足

，

由钻
采厂工会分配指标给该厂职工

，

要求以个人自愿出资
300

元形
式在厂工会认购

，

并由宏华公司
给每位出资人出具

《

川油广汉宏
华有限责任公司钻采厂职工股
认购卡

（

凭证
）》。

2001

年
，

公司换
发为

《

川油广汉宏华有限责任公
司出资证明

（

兼记录卡
）》。

2001

年以来
，

公司进入高速
发展期

，

股东效益明显提高
。

但
也正因为此

，

2006

年
1

月
，

在控
制着公司主要经营权的部分大
股东操控下

，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以

“

推动公司上市融资
、

进行

股改
”

的名义
，

欲强行回购我们
原钻采厂职工出资人持有的职
工股权

，

并公告称
“

公司于
2006

年
1

月
7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原钻采厂
职工出资人持有的职工股权的
决议

”。

对此
，

我们十分不解
，

公司
并未通知我们参加股东大会

，

对
该会议决议事项毫不知情

。

我们
既未授权他人参加股东大会

，

更
未授权任何人与公司签署

《

股权
回购协议

》，

独自出资享有的股
权何以成为

“

原
11

名钻采厂职
工个人股股东名下的股权

”。

在
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

股权凭着公
司的一纸通知就

“

已经不再存
在

”。

强行回购职工股事件发生
后

，

我们多次找到公司交涉
，

公
司则无理拒绝

。

2007

年
7

月
23

日
，

我们这部分原始股东
56

人
到四川德阳中级人民法院起诉

。

10

月
10

日
，

我们又向四川省成
都市中院递交了诉讼

。

大股东利用企业改制
，

可能侵犯小股东合法权益

宏华股东权益纠纷案引发的思考
上海天铭律师事务所

陈 荣


